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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 年 5 月 20 日召开了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和

《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情况 

总经理：董永东先生 

副总经理：李飞先生、孔皖生先生、曾勇光先生 

财务总监：汪全贵先生 

董事会秘书：杨涛先生 

证券事务代表：赵淑君女士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附件）任期均为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上述人员均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不存在《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

除的情况，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也不是

失信被执行人，任职资格和聘任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要求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合肥市高新区文曲路 355 号 



联系电话：0551-65396760 

传    真：0551-65396799 

电子邮箱：zhengquanbu@ustcsoft.com 

 

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离任情况 

公司副总经理李绍平先生因任期届满，不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其将继

续在公司工作，并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职务。截

至本公告日，李绍平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持有控股股东合肥国创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 0.62%股权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

项。李绍平先生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

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8 号——股东及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管理。 

公司对李绍平先生在担任公司副总经理期间对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

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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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简 历 

董永东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58 年 11 月出生，研究生学

历、博士，高级工程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中国行业信息化领军人物、

安徽省十大经济人物、安徽省第十三届人大代表、安徽省软件协会会长、合肥市

数据产业协会会长。长期从事大数据人工智能方面的研究与开发，是资深的数据

智能领域专家，始终坚持科技创新产业报国，为国家推动数字化转型和数字经济

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历任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董事长。现任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董永东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2,955,978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4.45%；通过持有控股股东合肥国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62.39%股权间接持有

公司股份，系公司实际控制人。除此之外，董永东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

股份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也不是失信

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李飞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2 年 8 月出生，硕士，安徽

省优秀党员，安徽省劳动竞赛先进个人，安徽省信标委专家，安徽通信学会常务

理事，合肥大数据行业党委委员。在行业软件开发应用方面具有丰富经验，是知

识计算领域方面的专家。历任苏州科大国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软件工程师、项目

经理、部门经理、产品总监、副总经理、总经理，科大国创云网科技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总经理。现任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副总经理，科大国创云网科技有

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李飞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60,100 股，通过持有控股股东

合肥国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0.74%股权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李飞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第 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孔皖生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7 年 8 月出生，大学本科，

信息系统高级项目管理师。曾负责大型企业集团信息系统总体设计，熟知企业财

务、人力、市场营销等经营管理体系。历任公司项目经理、部门经理、监事、总

裁助理、财务总监。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孔皖生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持有控股股东合肥国

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54%股权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股份 5%以

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孔皖生

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曾勇光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9 年 7 月出生，大学本科，

中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联盟战略营销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在 IT 技术开发与应用、

新能源汽车和储能、数字化行业销售及团队管理等方面具有丰富经验，曾主导完

成公司全国区域化销售团队和营销网络建设。历任公司软件工程师、项目经理、

部门经理，科大国创云网科技有限公司销售副总监、销售总监、副总经理。现任

公司副总经理，科大国创新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曾勇光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6,400 股，通过持有控股股东

合肥国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0.62%股权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曾勇光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第 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汪全贵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9 年 02 月出生，大学本科。

长期从事财务管理和企业管理工作，在财务实操和管控等方面拥有丰富的专业经

验。曾任安徽节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财务经理、环保事业部副总经理，公司财务

副总监。现任公司财务总监。 

截至本公告日，汪全贵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



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汪全贵先

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杨涛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8 年 9 月出生，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工商管理硕士，拥有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曾任公司证券事务

代表、证券投资部总经理，组织完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等重大项目，在公

司治理、资本运作、投资管理等方面具有专业经验。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截至本公告日，杨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杨涛先生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3 条所规定的

情形，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

职条件。 

赵淑君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91 年 4 月出生，大学本科，

拥有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曾任公司证券事务专员、证券投资部副经

理，参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配套融资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等重大项目，在信

息披露、规范运作等方面具有多年经验。现任公司证券投资部部长、证券事务代

表。 

截至本公告日，赵淑君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赵淑君女士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3 条所规定的情

形，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

条件。 


